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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2月13日下午

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鉴于公司于12月13日下午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全体新任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10日通知。 会议应到董事9名，

实到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席惠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设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2.1审计委员会由成荣光、陆新尧、章建良组成，由成荣光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战略委员会由席惠明、陆新尧、章建良组成，由席惠明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3提名委员会由陆新尧、倪受彬、席惠明组成，由陆新尧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倪受彬、陆新尧、席惠明组成，由倪受彬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1聘任章建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聘任缪春晓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3聘任朱正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4聘任李嘉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5聘任黄莹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6聘任谈劭旸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柏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附件：

1、席惠明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4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历任无锡东珠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江苏东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席惠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席惠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122.60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章建良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59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历任无锡县民政

局办事员，无锡县服装厂办公室主任，江苏金羊集团常务副总，无锡恒安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东

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章建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0.26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3、缪春晓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北京中心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缪春晓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3.37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4、朱正中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6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园林高级工程师、市政二

级建造师。 历任无锡东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江苏东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科长、

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朱正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3.05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5、李嘉俊，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

师，建设工程工程师。 2007年3月至今，任公司业务中心主任，2018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李嘉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8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6、黄莹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4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历任无锡小天

鹅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财务经理、江苏天禧电力照明景观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苏东珠景

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运营中心主任，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止本公告日，黄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8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7、谈劭旸先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198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于2015年9月参加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六十六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自 2014年1月加入江

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协助董秘工作； 2017年10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8年4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止本公告日，谈劭旸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28万股，除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席惠明先生和

浦建芬女士夫妇之女儿席晓燕女士为夫妻关系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8、陆新尧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58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88662部队书

记，许昌县第二工业局科长、副局长，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党委书记，河南瑞贝卡集团董事、副总裁、董事局秘书。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上海祥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新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9、成荣光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2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无锡县

塑料制品厂会计，无锡县经济委员会副科长。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江苏中证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

师。

成荣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10、倪受彬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3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安徽铜陵学

院图书馆助理馆员，中国工商银行漕河泾开发区支行信贷员，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法律事

务主管，第一证券有限公司法律部经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现任同济大学教授。

倪受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11、柏菁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7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参加董事会秘书资格培

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担任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2018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柏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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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2月13日16:

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鉴于公司于12月13日下午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第四届监事会正式组建完成，全体新任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

会议提前10日通知。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朱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为

止。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附件：

朱亮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5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江苏东珠景观建设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江苏东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行政总监。

截止本公告日，朱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3.63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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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2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一、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章建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缪春晓先生、朱正中先生、李嘉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黄莹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谈劭旸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谈劭旸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其任职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柏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柏菁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其任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简历见附件）。

四、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1、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510-88227528

传真：0510-88209884

邮箱：dongzhushengtai@dongzhushengtai.com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锡沪中路90号

2、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510-88227528

传真：0510-88209884

邮箱：dongzhushengtai@dongzhushengtai.com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锡沪中路90号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附件：

1、章建良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59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历任无锡县民政

局办事员，无锡县服装厂办公室主任，江苏金羊集团常务副总，无锡恒安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东

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章建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0.26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2、缪春晓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北京中心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缪春晓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3.37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3、朱正中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6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园林高级工程师、市政二

级建造师。 历任无锡东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江苏东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科长、

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朱正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3.05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4、李嘉俊，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

师，建设工程工程师。 2007年3月至今，任公司业务中心主任，2018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李嘉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8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5、黄莹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4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历任无锡小天

鹅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财务经理、江苏天禧电力照明景观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苏东珠景

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运营中心主任，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止本公告日，黄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8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6、谈劭旸先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198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于2015年9月参加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六十六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自 2014年1月加入江

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协助董秘工作； 2017年10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8年4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止本公告日，谈劭旸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28万股，除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席惠明先生和

浦建芬女士夫妇之女儿席晓燕女士为夫妻关系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7、柏菁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7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参加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担任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2018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本公告日，柏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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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2月13日召开公司201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

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现将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换届选举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共9名，分别为：席惠明先生、章建良先生、席晨超先生、缪春晓先生、朱正中先生、马晓红先生、陆新尧先

生、成荣光先生、倪受彬先生；其中席惠明先生为董事长，陆新尧先生、成荣光先生、倪受彬先生为独立董

事。

二、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共3名，分别为：朱亮先生、章坚先生、张胜佳先生；其中朱亮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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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0,930,7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92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成荣光、吴英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吴晶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22,372 99.9956 8,340 0.004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22,372 99.9956 8,340 0.004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席惠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3.02

选举章建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3.03

选举席晨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3.04

选举缪春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3.05

选举朱正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3.06

选举马晓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陆新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90,622,273 99.8384 是

4.02

选举成荣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4.03

选举倪受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90,622,272 99.8384 是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选举朱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190,622,273 99.8384 是

5.02

选举张胜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190,622,273 99.838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22,915,043 99.9636 8,340 0.0364 0 0.0000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2,915,043 99.9636 8,340 0.0364 0 0.0000

3.01

选举席惠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3.02

选举章建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3.03

选举席晨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3.04

选举缪春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3.05

选举朱正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3.06

选举马晓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4.01

选举陆新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2,614,944 98.6544

4.02

选举成荣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4.03

选举倪受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2,614,943 98.6544

5.01

选举朱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22,614,944 98.6544

5.02

选举张胜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22,614,944 98.65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经表决获得通过；

2、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告的相关内容及于2019年12月6日公布的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黄少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4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9-54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以下议案未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1：交易对方；

子议案2：标的资产；

子议案3：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款；

子议案4：交易价款支付安排；

子议案5：期间损益安排；

子议案6：标的资产的交割及违约责任；

子议案7：人员安置；

子议案8：业绩承诺及补偿、奖励安排；

子议案9：决议有效期；

议案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财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六：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

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议案七：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购买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议案八：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议案九：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的议案；

议案十：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

市情形的议案；

议案十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议案十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议案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14:00。

（2）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9:30～11:30和13:00～

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15:00～12月13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南山宾馆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段向东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之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68人，代表股份291,661,9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9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86人，代表股份11,775,2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71％；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182人，代表股份279,886,7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58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6,810,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3357％；反对138,593,95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5187％； 弃权6,257,7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6,60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00％；反对138,

593,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529％；弃权6,257,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471％。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0,218,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0758％；反对149,253,4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1734％； 弃权2,189,5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008,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384％；反对149,

253,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103％；弃权2,189,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7513％。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9,373,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7860％；反对145,670,04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9448％； 弃权6,618,3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9,163,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7484％；反对145,

670,0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9808％；弃权6,618,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2708％。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1：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144,756,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6317％；反对144,058,41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3923％； 弃权2,846,7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4,546,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5954％；反对144,

05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4278％；弃权2,846,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9767％。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2：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143,584,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2297％；反对141,718,7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5901％； 弃权6,358,8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3,374,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931％；反对141,

718,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51％；弃权6,358,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818％。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3：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款

表决情况：同意136,004,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6307％；反对154,180,8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8629％； 弃权1,477,0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5,794,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5923％；反对154,

180,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010％；弃权1,477,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068％。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4：交易价款支付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6,587,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8308％；反对149,057,66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1063％； 弃权6,016,5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6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377,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925％；反对149,

057,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1431％；弃权6,016,5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0643％。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5：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7,101,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0069％；反对151,867,7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0698％； 弃权2,692,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891,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687％；反对151,

867,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1073％；弃权2,692,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9240％。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6：标的资产的交割及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137,253,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0591％；反对147,355,5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5227％； 弃权7,052,8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043,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210％；反对147,

355,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591％；弃权7,052,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4199％。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7：人员安置

表决情况：同意137,84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2627％；反对149,753,1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3448％； 弃权4,061,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637,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247％；反对149,

753,1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818％；弃权4,061,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935％。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8：业绩承诺及补偿、奖励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7,803,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2475％；反对147,111,46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4390％； 弃权6,747,4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593,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095％；反对147,

111,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4754％；弃权6,747,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3151％。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子议案9：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137,85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2640％；反对150,178,7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4907％； 弃权3,631,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64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2260％；反对150,

178,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5278％；弃权3,631,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2462％。

该子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财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401,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670％；反对149,207,36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1576％； 弃权6,053,0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7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191,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286％；反对149,

207,3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1945％；弃权6,053,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0769％。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六）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250,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153％；反对153,876,7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7586％； 弃权1,534,5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040,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6769％；反对153,

876,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7966％；弃权1,534,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265％。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七）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购买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949,3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9548％；反对148,261,4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333％； 弃权6,451,1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2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739,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166％；反对148,

261,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99％；弃权6,451,1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2135％。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八）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388,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626％；反对152,926,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4328％； 弃权2,346,7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178,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242％；反对152,

926,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06％；弃权2,346,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8052％。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九）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950,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9551％；反对147,703,1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6419％； 弃权7,008,7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740,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168％；反对147,

703,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784％；弃权7,008,7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4048％。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683,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8635％；反对147,467,5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5611％； 弃权7,511,3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57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473,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8252％；反对147,

467,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975％；弃权7,511,3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5772％。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921,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9454％；反对147,280,8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4971％； 弃权7,459,2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711,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072％；反对147,

280,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335％；弃权7,459,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5594％。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296,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308％；反对147,237,5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4822％； 弃权8,128,3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086,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6925％；反对147,

237,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186％；弃权8,128,3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7889％。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234,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0526％；反对148,320,2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535％； 弃权6,107,0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024,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145％；反对148,320,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01％；弃权6,107,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54％。

该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

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叶立森 但润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五）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六）法律意见书；

（七）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股票代码：

603366

股票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

2019-067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7,7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南京银行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出东方”或“公司”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充分

发挥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收益、减少财务费用等目的，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2019年5月20日

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授权闲

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可在不

超过上述总额度内进行滚动使用。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或国债等保本型产品。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86号文《关于核准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日出东方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每股21.50元，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50,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22,422,351.95元，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27,577,648.05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第020057号”《验资报告》审验。

3．公司的募投项目已全部结题，本次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为结余募集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产品类型 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21001120195035）

金额（万元） 7,7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3.80%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76.40

产品期限 2019年12月13日—2020年3月16日,94天

收益类型 本金保障型

结构化安排 无

参考年化收益率 3.80%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内部控制如下：

1．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

2．财务资金管理部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

择合适的理财产品，审核后提交有权部门审批。

3．财务资金管理部门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协议书主要条款

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签订了 《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协议

书》，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南京银行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21001120195035），金额为7,

700万元，产品类型为本金保障型。 根据协议书，预期年化收益率为3.8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掉期、外汇买卖、期货、

期权、利率合约、涉及不同币种、有价证券以及贵金属的合约等。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1．投资产品的额度：人民币77,000,000元。

2．产品期限：2019年12月13日—2020年3月16日，94天。

3．收益分配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4．投资范围：金融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掉期、外汇买卖、期货、期权、利率合约、涉及

不同币种、有价证券以及贵金属的合约等。

5．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为本金保障型，该存款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公司的

募投项目已全部结题，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本次购买的产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类型为本金保障型，该产品风险等级低，符合公司

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2．在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门将建立理财产品台账，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

云港分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601009）， 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 注册资本848,

220.792万人民币， 本次委托理财不存在为该次交易专设情况， 也不存在本次理财产品到期无法履约情

况。

（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产权、业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三）经公司董事会调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作为受托人，在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的

运营管理中未曾发生过违约或失信等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807,914,774.16 6,027,872,003.92

负债总额 2,668,331,377.35 2,841,100,077.48

资产净额 3,139,583,396.81 3,186,771,92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80,859.44 34,072,962.55

鉴于公司的募投项目已全部结题,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不存在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

司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

获得一定的投 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止到2019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7.13%，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为7,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19年9月30日）货币资金的比例为22.25%，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

净资产的比例为2.42%，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1.28%，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结构性存款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为本金保障型产品。该产品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

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授权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在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可在不超过上述总额度内进行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低

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或国债等保本型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

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暂时闲置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7,500 7,500 79.69 0

2 银行理财产品 9,000 9,000 90.00 0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03.07 0

4 银行理财产品 7,500 7,500 158.38 0

5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79.00 0

6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79.00 0

7 银行理财产品 3,300 3,300 32.59 0

8 银行理财产品 8,200 8,200 80.08 0

9 银行理财产品 8,780 8,780 85.85 0

10 银行理财产品 11,000 11,000 105.74 0

11 银行理财产品 8,200 8,200 80.61 0

12 银行理财产品 7,700 7,700 75.13 0

13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0 0 6,000

14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0 0 6,000

15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0 0 8,000

16 银行理财产品 8,200 0 0 8,200

17 银行理财产品 7,700 0 0 7,700

合计 133，080 97，180 1049.14 35,9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5,9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1.7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适用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5,9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1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截至本公告日（含本次理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余额3.59亿元人民币，未超

过公司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